
 

源网荷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及成本回收机制研究

任畅翔✉，刘娇，谭杰仁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510663）

摘要： [目的]在“双碳”目标下，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在“源网荷”侧均赋予了储能重要战略地位，在灵活

电力市场机制下，挖掘储能商业模式及成本回收机制，完善储能相关市场规则和支撑政策机制，对促进储能可持续

发展，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国内外储能收益定价经验，采用经营

期定价法、成本+合理收益、电力失负荷价值等多种方法对储能收益来源及成本回收机制进行了测算。[结果]基于现

有政策路径，全面梳理了“源网荷”侧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商业模式及成本回收机制，总结了现存问题及政策建议。

[结论]研究成果具备较好的可操作性和参考性，可为储能大规模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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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Under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 the new power system with new energy as the main bod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nergy  storage  on  the  "source-grid-load"  side.  Exploring  the  energy  storage  business  model  and  cost

recovery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energy storage related market rules and supporting policy mechanis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ergy storag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power syste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arbon peak and

neutrality" goal. [Method] The source of energy storage income is calculated by using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operation period pricing

method,  cost  +  reasonable  income  and  power  load  loss  value  based  on  energy  storage  pricing  at  home  and  abroad.  [Result]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business models and cost recovery mechanism of new energy storage on the "source-grid-load" side were sorted

out,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summarized.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of good operability and

reference value, and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olicy-making of energy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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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以新能

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将成为“十四五”期

间的重点建设任务。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关键是保

障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和能源安全，提高系统灵活

调节能力，平抑新能源的短时波动，提高较长时段的

系统平衡能力。由此，具备响应速度快、建设周期短、

开发规模受资源条件约束小等优势的储能被赋予了

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使“源-网-荷-储”成为新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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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四类要素。  

1    储能发展现状分析
  

1.1    装机规模及应用现状分析

现有的储能主要包括抽水蓄能及飞轮储能等物

理储能、锂离子电池等电化学储能、热储能等。其

中，将除抽水蓄能外的储能技术称为新型储能，以电

化学储能为主。相较于传统储能，新型储能在能量

密度、功率性能、双调节能力、响应速度、精准控制

等方面具备多重优势，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1]。截

至 2020年底，我国累计装机规模达到 35.1 GW，占全

球比重的 18.5%。其中，抽水蓄能规模占比 90.5%，

电化学储能占比为 8%（锂离子电池占比 87%）。具

体如图 1所示。我国电化学储能分布还是以电源侧

为主，装机 2 068.5 MW，占比 62%；电网侧和用户侧

装机差距相对较小，分别为 711 MW、541.5 MW，如

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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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年底我国储能项目的累计装机规模

Fig. 1　Cumulative installed capacity of China's energy storage
projects by the end o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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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电化学储能电池的应用场景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batteries in China  

1.2    储能技术经济分析

选取电化学储能中的应用最广泛的锂离子电池

和抽水蓄能电站开展度电成本测算，如表 1所示，磷

酸铁锂电化学储能度电成本约为 0.27～0.39元，抽

水蓄能电站约为 0.24～0.29元。电化学储能成本水

平取决于储能造价的水平和循环次数，从经济性而

言，抽水蓄能为目前成本最低的储能方式。
 
 

表 1　储能度电成本测算

Tab. 1　The calculation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LCOE

费用明细 磷酸铁锂电储能 抽水蓄能电站

储能造价
1 200

元/kWh
2 500

元/kWh
5 500
元/kW

7 000
元/kW

循环次数或循环年限 5 000次 5 000次 40年 40年

造价成本/[元·(kWh)−1] 0.12 0.25 0.1 0.12

运维成本/(元·(kWh)−1) 0.024 0.03 0.06 0.07

税金及损耗成本/[元·(kWh)−1] 0.13  0.11 0.08 0.1

成本/[元·(kWh)−1] 0.27 0.39 0.24 0.29
   

2    储能商业模式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探索
  

2.1    国际经验

从国际经验看，受益于灵活的电力市场机制，储

能商业模式多样，典型的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国

外储能分为表前储能和表后储能，美国表前市场主

要用于调峰、调频等电力辅助服务和发电侧能量存

储，收益方式主要有能量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峰谷

套利和输配电价。如 PJM（Pennsylvania-New Jersey-
Maryland Interconnection，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
马里兰州）市场的大型储能系统主要用于电网

调 频 ； 加 州 则 用 于 电 网 调 峰 、 负 载 管 理 等 ；

MISO（Midcontinent  Independent  System Operator，美
国中部独立电力系统运营商）的储能系统主要针对

于调峰调频；阿拉斯加、夏威夷等地因其本身电网系

统较为独立，储能系统的作用更加多样化，致力于提

高电网的可靠性。根据 EIA（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2019年度美

国储能累计 73% 的能量容量用于调频。美国表后储

能主要安装于家庭和工商业用户侧，近年发展迅速。

这得益于美国税收政策的激励和峰谷价差逐渐拉大

提高了表后储能的经济性。另外，由于美国电网系

统相对独立，不能跨区进行大规模调度，且超过

70% 的部分已经建成 25 年以上，系统老化明显，出

现了供电不稳定、高峰输电阻塞、难以抵抗极端天

气等问题，叠加 2021年疫情和暴风雪叠加造成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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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面积长时间停电的影响，居民提升用电可靠性

的需求提高，户用储能需求也随之大幅提升。

欧洲表前储能以英国为代表，表后储能以德国

为代表。英国储能表前市场收益多样化。表前市场

的储能作用主要有调峰、调频、旋转备用、备用电源、

存储过剩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平滑可再生能源出力、

负载管理等，英国部分储能电站的多重收益多达十

余种。英国储能中，以调频市场和备用市场为主，调

频市场包括增强型频率响应、固定频率响应、动态

遏制、需求响应等，备用市场包括快速储备容量，短

期运行储备容量，容量市场等。调频服务和快速储

备容量的价值最高，但总需求相对较小，短期运行储

备（Short-tme Operating Reserve，STOR）和容量市场

提供的收益较低，但对系统的响应时间要求不高，且

可与其他服务相兼容[2]。

对德国而言，表后储能市场的发展，与政府大力

补贴与居民电价高昂相关。2013－2018年间德国的

光储补贴计划，促使户用光伏和储能系统的安装。

另一方面，由于德国较为激进的能源转型目标，预计

到 2022年关闭所有核电站，采取提高税收的方式，

零售电价上升幅度较大，2021年德国家用电价超过

30欧分/kWh，是全欧洲大陆户用电价最高的国家。

户用储能可以使家用电价从全额上网电价转至自用

电价，有效降低户用电费。  

2.2    中国的探索及研究

目前我国在储能商业模式以及市场交易方式等

方面的探索及研究已经较为丰富。青海，湖南，湖北

等地区已经积极探索了共享储能的建设模式，并发

布了储能的支持政策。在相关研究方面，李东辉等[3]

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储能在配套新能源、微电网、辅

助服务等多个应用领域中的商业模式；董凌等[4] 提

出了面向可再生能源消纳的共享储能商业运营模式，

并对共享储能交易的可行性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薛金花等[3] 构建了面向电力需求响应、电储能调

峰和跨省跨区新能源现货交易等互动套餐，基于共

享储能理念，提出了客户侧分布式储能的多元化商

业模式；胡静等[5] 考虑投资主体、成本、电价等因素，

研究提出中国电网侧储能潜在的典型商业模式及相

关政策建议；陈大宇[6] 研究了电储能参与辅助服务

补偿机制的控制策略，提出了在不同类型的调峰市

场中，储能的参与方式以及经济性评估模型；南国良

等[7] 针对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并网引起的调峰问题，

提出了一种电网侧储能参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交

易模式，建立了储能参与调峰辅助服务市场出清模

型。

基于对各地区储能支持政策的梳理，中国的储

能商业模式的探索还存在以下问题：（1）市场机制支

持力度不足，独立储能的市场主体地位需进一步明

确，以便在辅助服务市场获利；（2）源网荷侧储能应

用场景的收益来源及收益标准不清晰，亟需结合储

能的度电成本和提供的服务确定储能的价值，并开

展储能成本的回收机制研究。

基于 2021年 7月 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

意见》[8]，结合电改背景下灵活市场机制完善，文章在

“源网荷”侧对新型储能合理的建设模式、灵活多样

的商业模式及其回收机制、市场体制机制等内容开

展研究创新，以期为储能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下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3    新能源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及回收机制
研究

  

3.1    研究背景

截至 2021年底，我国大部分省份均发布了新能

源项目配置储能的相关政策，但在新能源平价上网

趋势下，储能配置额外增加新能源发电成本。对于

2021年后新增新能源项目，满足 7% 收益率对项目

造价下降率测算如表 2所示。

在目前新能源和储能造价情况下，新能源配置

储能积极性不高。如何合理疏导新能源侧储能成本，

表 2　新能源项目加装储能承受能力的测算表

Tab. 2　The affordability of new energy projects with energy storage

项目造价 盈利分析 造价下降测算

光伏造价 降至2.7元/W，安装10%容量的储能，光伏项目可满足7%的收益率 现规划项目造价约为4元/W，需下降33%

风电项目造价 降至6.5元/W，安装10%容量的储能，风电项目可满足7%的收益率 现规划项目造价约为7元/W，需下降7%

注：以上造价数据为2021年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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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电侧储能商业模式设计核心。  

3.2    商业模式设计

建设模式：建设模式主要以集中式为主，分散式

为辅，推荐在新能源汇集站或并网点进行选址，储能

电站与新能源企业共用电网输送通道，提高电网通

道利用效率。投资建设方为新能源企业在内的各类

市场主体，新能源企业可通过自建、合建或按配比要

求租赁储能设施，租赁容量视同其配建储能容量。

盈利模式：文章基于“市场+非市场”思路构建

的发电侧储能盈利模式，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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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集中式新能源侧储能商业模式

Fig. 3　The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in generation side
 

市场收入考虑灵活参与辅助服务市场的收益，

辅助服务费用由并网发电厂和市场化用户共担。

非市场部分考虑新能源租金收入，费用由新能

源企业按照容量分摊。

发电侧储能成本回收机制如表 3所示。  

4    电网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及回收机制
研究

  

4.1    应用场景及建设模式

电网侧布局储能应用场景主要有三个方向[10]：

一是在关键节点布局，提升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及

大容量直流接入后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和安全稳定水

平；二是电网末端及偏远地区，建设电网侧储能或风

光储电站，提高电网供电能力；三是围绕重要负荷用

户需求（微电网、大数据中心、5G基站、充电设施、

重要工业园区等重要大工业用户）需求，建设一批移

动式或固定式储能，提升应急供电保障能力或延缓

输变电升级改造需求。

关键节点布局储能建设主要以分散式为主，推

荐布局在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接入站点和大容量直

流接入站点等关键性节点，宜建在变电站内。电网

末端及偏远地区布局储能多以集中式为主，多在负

荷聚集区，包括办公区和厂区、传统电力系统的供电

成本较高的远郊居民区、农村地区、孤岛等区域。

围绕重要负荷用户配置固定式或移动式储能，以分

散式为主。电网企业、新能源企业、综合能源服务

公司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均可参与储能电站建设[9]。  

4.2    商业模式

电网侧储能商业模式基于“谁收益，谁承担”和

“按效果付费”的机制，依然基于“市场+非市场”思

路，电网替代性投资设定两部制电价机制，通过输配

电价回收；非替代性投资设定市场化机制，储能通过

电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获利[10]。非市场和市场

收益分别由电网企业和市场主体承担。主要商业

模式及机制如图 4～图 6所示。成本回收机制如表 4
所示。

表 3　发电侧储能主要应用场景及其商业模式

Tab. 3　Main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business models of energy
storage on the power generation side

收益模式 市场化机制
非市场化机

制
费用承担方

减少弃电收

益

在用电低谷

期，利用储能

集蓄新能源

弃电，在用电

高峰期再放

电上网，解决

新能源弃电

问题

建立发电侧

调峰市场，采

用新能源与

储能双边协

商或集中竞

价的价格确

定充放电

价格

基于项目经

营期法，按既

定的收益率

反算年度收

入，由新能源

站场按容量

支付租金

新能源

深度调峰

电力系统存

在调峰需求，

发电侧储能

申报独立容

量参与系统

调峰服务

按地区调峰

市场机制

执行

设定区域调

峰补偿价格，

按充电电量

补偿

并网发电厂

及市场化

用户

调频

发电侧侧储

能申报独立

容量参与调

频服务

按地区调频

市场机制

执行

无市场化机

制区域按两

个细则执行

并网发电厂

需求侧响应

发电侧储能

申报独立容

量参与需求

侧响应

按地区需求

侧响应机制

执行

无市场化机

制区域按固

定电价补偿

市场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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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服
务市场

缓解电
网阻塞

储能电站

业务流

资金流

独立或合
作模式

投资运营

辅助服务收益

分摊辅助服
务成本

缓解电网阻塞

容量电费+电量电费
输配电价疏导

①电力调峰
②备用容量
③系统调频第三方企业

电网企业

市场化
主体

电网企
业

图 4　关键节点布局储能商业模式

Fig. 4　The business model of distributing energy storage on key node
 
 

辅助服务市场

提升供电可靠性

储能电站

业务流

资金流

独立或合
作模式

投资运营
第三方企业

电网企业

市场化
用户

电网企
业

分摊等辅助
服务成本

提供系统
调频服务

保障供电
可靠性

调频, 备
用等收益

容量电费+
电量电费

图 5　电网末端及偏远地区配置储能商业模式

Fig. 5　The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at the end of power

grid and remote areas
 

具体收益测算方式如下所示：

1）缓解电网阻塞收益：储能缓解电网阻塞服务

是将储能电站作为电网替代性投资，优先解决变电

站供电能力。现有政策鼓励储能作为电网替代性投

资并纳入输配电价回收，但尚没有具体的成本回收

机制。这里考虑成本+合理收益原则，参考《抽水蓄

能容量电价核定办法》[11] 经营期法和储能充放电损

耗，采用容量电费+电量电费模式，研究探索储能合

理收益及其输配电价疏导机制，如表 5所示。

2）辅助服务收益：提供系统调峰、备用容量、调

频辅助服务，获取辅助服务收益。

（1）电力调峰服务，根据前述储能技术经济分析，

调峰储能度电成本为 0.27～0.39元。现货市场运行

区域，充放电价按照现货市场峰谷价格执行，非现货

市场运行区域，设定调峰补偿或充放电价获取价差

收益。根据 2022年版南方区域两个细则[12]，将独立

业务流

资金流

独立
或合
作模
式

投资
运营

高供电可靠性费用

保障供电可靠性 承担可靠性
服务成本

缓解线路阻塞

容量电费+电量电费

延缓电网投资

容量电费+电量电费
通过输配电价疏导

第三方企业

电网企业

储能电站

提升供电
可靠性

缓解电网
阻塞

延缓输配
电设备扩
容升级

重要用
户

电网企
业

图 6　重要负荷用户配置储能商业模式

Fig. 6　The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configured by important loa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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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纳入并网调度管理，参照煤机深度调峰第二档

的补偿标准补贴。以广东为例，储能深度调峰补偿

标准约为 0.792元 /kWh，较 2020年版提高了 0.292
元/kWh；新疆按 0.55元/kWh补偿；山西省独参考现

货 市 场 火 电 机 组 深 度 调 峰 第 四 档 区 间 ，为

0.75～0.95元/kWh。从调峰单价看，电储能参与部

分地区调峰辅助服务的价格并不低[13]。

（2）备用容量服务：虽然储能尚未纳入我国备用

服务市场补偿范围，但储能对于系统备用支撑意义

重大[14]。储能提供备用服务包括的三类费用成本：

容量成本、电能成本、机会成本。文章探索研究储

能备用服务合理成本及其回收机制，如表 6所示。

（3）系统调频服务，目前全国共有 9个省份和地

区发布相关文件支持储能电站作为独立主体或者与

发电机组联合参与调频服务市场，在交易方式方面，

多采用集中竞价、统一出清和边际价格定价的方式

开展，但调频收益的具体计算方式仍在不断调整。

储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调频收益根据不同地区规则

收益差异较大。

3）提升供电可靠性收益：储能通过自身容量储

备满足必要时电网应急供电需求，避免供电中断。

因此从提升电网整体可靠性的角度，建议采用容量

电费+电量电费获取收益。  

5    用户侧新型储能商业模式及回收机制

研究
  

5.1    应用场景及建设模式

用户侧储能支持多元化发展，主要分为两类应

用场景：一是围绕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大数据中

心、5G基站、充电设施、工业园区等终端用户，构建

终端用户储能融合发展场景；二是聚合不间断电源、

电动汽车等分散式资源，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等技术，结合体制机制综合创新，构建智慧能源、

虚拟电厂等多种供需互动储能应用场景。

终端用户储能融合发展场景主要建设模式为围

绕终端用户配置固定式或移动式储能，以分散式建

设为主。供需互动储能应用场景主要以自投自建为

主，可作为集中储能的补充，采用需求侧响应的形式

参与需求响应市场。鼓励终端用户在内的各类市场

主体参与储能电站建设[15]。  

表 4　电网侧储能主要应用场景及其商业模式

Tab. 4　Main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business models of
grid side energy storage

应用场景 主要用途 成本回收机制

关键节点

布局储能

电力调峰，系统调频，

备用容量，缓解电网阻塞

市场化收益由市场主体共摊；

非市场收益由电网公司支付，

再从输配电价回收

电网末端及

偏远地区

系统调频，备用容量，

提升供电可靠性

重要负荷

用户需求

缓解电网阻塞、延缓

输配电设备扩容升级，

提升供电可靠性

表 5　电网替代性储能定价方法及资金来源机制设定建议

Tab. 5　Suggestions on pricing method and fund source
mechanism of alternative energy storage in power grid

储能价格机制 定价方法 备注 成本回收机制

容量价格

按经营期法，设

定固定的收益率，

涵盖储能的建设

成本，运维成本，

财务及税金成本

等，测算容量

电价

鼓励储能参与市

场化服务获取收

益，在下一个监

管周期计算容量

电费时，考虑扣

除一定比例市场

化收益

市场化及输配电

价回收

电量电价

按照储能充放电

损耗，测算电量

电价，一般取

15%～20%的充

放电价差

电量电价按储能

的实际综合效率

确定

计入电网

线损回收

表 6　储能备用服务定价方法设定建议

Tab. 6　Suggestions on setting pricing method of energy storage
standby service

储能价格

机制
定价方法 备注

容量成本

C1=I/(T·C)
式中：C1为储能单位容量成

本，I为储能系统投资，T为备

用储能期望利用小时数，

C为储能额定容量。

指储能提供备用容量所发

生的折旧费、维护费等固定

费用。

电能成本
C2=Pc

式中：Pc为储能充电价格。

储能的电能成本约等于充

电费用，这部分成本可以通

过电量价格来反映，在备用

容量被真正调用时按发电

效益进行补偿。

机会成本

在给定的时段t内，备用储能

容量参与有功市场的运行：

C3=Pr·t·(Pe–Ce)
式中：C3为储能备用机会成

本；Pe为储能单位售电收益；

Ce为储能充放单位电量成本。

指储能因提供备用而减少

的发电量收益。假设储能

将部分容量Pr用作备用，若

不参与备用市场，那备用容

量将有机会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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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商业模式

用户侧储能商业模式如表 7和图 7所示，终端

用户储能融合发展场景主要基于“非市场”模式，通

过峰谷套利、需量管理以及提升供电可靠性获取收

益，由终端用户共摊储能成本。供需互动储能应用

场景则基于“市场”模式，通过峰谷套利以及参与需

求响应市场获利，由分散式储能主体和市场化用户

共担储能成本，一部分费用通过分散式储能用户峰

谷套利回收，另一部分费用通过需求侧响应地区市

场化用户承担。
 
 

表 7　用户侧储能主要应用场景及其商业模式

Tab. 7　Main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business models of user side energy storage

应用场景 主要用途 成本回收机制

终端用户储能融合发展场景

工商业用户、分布式新能源、微电网、

大数据中心、5G基站、充电设施、工

业园区等终端用户

峰谷套利，节省电费，

提高供电可靠性电费
终端用户共摊储能成本

供需互动储能应用场景
聚合不间断电源、电动汽车、用户侧

储能等分散式资源作为虚拟电厂
峰谷套利，参与需求侧响应收益

由分散式储能主体和市场化用户共

担储能成本

 
 

业务流

资金流

峰谷套利
节省电费

低储高放
需量管理

保证用电可靠性

电能量市
场

提升用电
可靠性

终端用
户

电网企
业

高用电可靠性电价

独立或
合作模

式

投资
运营

第三方企业

终端用户

储能电站

图 7　终端用户储能融合发展商业模式

Fig. 7　The business model of energy storag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end user
 

具体收益测算方式如下所示：

1）峰谷套利收益：基于低储高放实现峰谷套利。

峰谷价差套利是目前商业化应用占比最大的用

户侧储能盈利模式，储能低储高放，利用峰谷分时电

价表中的峰谷平价差实现套利，同时降低用户用电

成本，适用于峰时段用电量大的用户。

2）需量管理收益：消减用电尖峰，降低用户容量

费用，减少电量费用。

需量管理通过削减用电尖峰，在用户选择按照

需量电费计价（最大需量一般取一个月中每 15 min
平均负荷的最大值）的情况下，有效减少最大需量，

降低需量电费，减少用能成本。同时在分布式电源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模式下，储能低充高放提高分

布式电源利用率，从而降低用户的电费支出[16]。

3）提高供电可靠性收益：建议基于终端用户电

力失负荷价值衡量收益水平。

终端用户配置储能后能够在电网发生故障时为

保障自身供电，减少停电损失。终端用户配置储能

涉及到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其收益测算可基于统计

年鉴中各行业经济增加值和用电量情况，利用电力

失负荷价值（Value of Lost Load，VOLL）进行衡量。

4）参与需求侧响应辅助服务收益：通过市场规

则获取收益。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未正式施行需求侧响应，

这里基于参与资源的成本来测算来探索研究需求侧

响应价格的确定。储能参与需求侧响应价格上限不

低于充电成本与度电成本之和。

参与需求侧响应的分散式储能为电力供需平衡

做出贡献，保障了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基于“谁收

益，谁承担”的原则，按该时段需求地区市场主体代

理用户实际用电量（参与批发市场的电力大用户按

自身实际用电量）比例对需求响应成本进行分摊。  

6    结论及建议

文章基于国内外储能发展现状，结合储能在“源

网荷”侧的不同应用场景，从建设模式、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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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回收机制等方面对储能发展机制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以期为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和构建以新能源为

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供参考。“源网荷”侧新型储

能应用场景及其商业模式设计建议总结如表 8所示。
 
 

表 8　“源网荷”侧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及商业模式汇总

Tab. 8　Summary of new 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nd business models on the "source-grid-load" side

发电侧储能商业模式汇总

建设模式 集中式共享储能

商业模式 自用容量新能源使用，独立容量可参与系统辅助服务申报。

收益来源 自用容量由新能源通过租金或新能源侧市场化调峰机制获取收益。独立系统辅助服务由系统并网发电厂及市场化用户承担。

电网侧储能商业模式汇总

建设模式 分散式或集中式储能

商业模式 电网替代性储能投资采用非市场模式，通过两部制电价回收；其他独立储能采用市场化模式回收，辅助服务收益为主要收益来源。

收益来源 容量电费+电量电费纳入输配电价回收，全网用户分摊；辅助服务市场费用，按谁收益，谁承担的原则，由用电用户和发电侧共担。

用户侧储能商业模式汇总

建设模式 集中式共享储能或分散式储能

商业模式 非市场模式：峰谷套利、需量管理、保证自身用电可靠性；市场模式：参与需求侧响应

收益来源 主要来源峰谷价差套利，其次需求侧响应收益通过需求侧响应地区市场化用户承担。

 

我国储能产业的发展正处在起步探索阶段，初

始投资大，在短期内很难回收成本，获得可观的利润。

国内相关扶持及激励政策和办法相对较少，现有补

贴政策中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多变性，导致储能参

与提供辅助服务的积极性并不高。

目前储能市场化定价机制和成本回收机制的不

明朗，成为影响储能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提出以

下储能发展机制及政策建议：

1）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配建储能的新能

源企业在项目核准（备案）、并网时序、系统调度运

行安排、保障利用小时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完善

“谁收益谁承担”，设定合理储能充放电价格，研究

梳理用户侧成本分摊机制和电价政策。

2）在独立储能发展初期，可以借鉴光伏产业发

展初期的做法，通过电价补贴或容量补贴等政策，促

进储能产业的发展。

3）明确储能以独立市场主体为系统提供能量服

务、容量服务和各种辅助服务的地位，将具备调节能

力，能够接受调度指令的装置均视为辅助服务供应

主体，并根据性能进行定制化设计并网调度规则，尽

早实现调频、备用与电能量的联合优化出清，以提高

市场效率。建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现货和辅助

服务等各类电力市场专门的出清机制，完善辅助服

务补偿机制，明确按效果付费的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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